
附件： 一、西夏区自然资源局行政处罚流程图

简易程序

执法人员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

收集证明违法事实的证据，

填写当场处罚决定书

一般程序

立案

办案人员填写《行政处罚登记表》报批。7 日内立案或不予立案。

调查取证
两名以上执法人员进行调查、收集证据，应当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

示执法证件。（询问当事人、勘验检查、证据保存、委托鉴定、扣留）

案件调查终结，办案人员填写《行政处罚意见书》报法制机构审核提出初

步处理意见

当场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前告知

当事人作出处罚

决定的事实、理

由及依据，告知

其享有陈述申辩

的权利……，要

求签名确认

违 法 事 实

不成立或违

法行为轻微

并及时纠正

没有造成危

害后果的不

予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批

重大复杂案件由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

论决定

按《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 22 条

的规定制作《行政处罚当场处罚

决定书》，并当场送达当事人，

要求当事人签名确认。

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

行政处罚的，或违法事实不能

成立的，不予行政处罚

拟处罚的，向当事

人发行政处罚（听

证）权利告知书

违法行为已构成

犯罪的,移送司法

机关

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告知当事人拟作

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

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在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

罚款等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

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

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

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召开听证会

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认真进行复核，当事

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采纳

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依法送达当事人，重大行政处罚案件报送相关

机关备案

执行处罚决定（当事人履行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需 要 改

变 拟 作

出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的 事

实、理由

及 依 据

或 改 变

发现、举报、控告、主动交代违法行

为，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



二、 西夏区自然资源局行政强制流程图

1、代为恢复擅自移动或者毁坏的林业服务标志和设施

工作中发现申报复检 举报

林业技术部门验收后，代为恢复执行完毕。

依法作出要求被处理人履行恢复原状等义务的行政

处理决定，被处理人逾期不履行，林业部门可以代为

恢复。

经催告仍不履行，林业主管部门可以代履行，或者委

托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履行，并遵守有关代履行

相关规定。代履行的费用由当事人承担。但是，法律

另有规定的除外。

应当事先催告被处理人履行行政处理决定。催告以

书面形式作出，并直接送达被处理人。被处理人拒

绝接受或者无法直接送达被处理人的，依照有关送

达规定执行。

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理决定的期限内恢复擅自移

动或者毁坏的林业服务标志和设施



2、收缴作业不符合规定单位的采伐许可证流程图

林业主管部门根据现场情况，有权收缴采伐许可

证，中止其采伐。

林业部门确定检查的项目，进入受检单位采伐现场，由检

查人员两人以上，出示证件，说明来意，告知相对人权利

和义务。

涉嫌犯罪的，移

交司法机关处

理。

有关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在所申请的伐区内进行作业，按

照采伐许可证规定的地点、树种、林种、面积、蓄积、

方式和更新措施进行采伐

制作整改通知书，逾期未整

改的，移交林业行政执法部

门进行处理。

经查阅资料、现场核查，对与林木采伐许可证登记记录事

项及内容不符的，向有关人员调查取证等，填写检查记录，

检查人员与被检查人员签字。

提出整改意见后，有关单位

积极整改并符合相关要求

的，执行完毕，归档。



3、恢复擅自开垦林地原状流程图

主管部门检查验收后，符合标准要求

的，执行完毕。

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林业执法部门可以

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所在地有

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责令被处理人在行政处理决定的期限内恢

复开垦的林地的，被处理人逾期不履行。

恢复开垦的林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林业主管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

责令限期恢复原状；

催告以书面形式作出，并直

接送达被处理人。被处理人

拒绝接受或者无法直接送达

被处理人的，依照有关规定

送达。

林业主管部门可以代履行，或者委托没

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履行，并遵守有

关代履行相关规定。代履行的费用由当

事人承担。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理决定的期限内

恢复开垦的林地



4、恢复擅自改变林地用途或者临时占用林地逾期不归还的林地

向执法机关负责人提出申请，负责人批准（紧急情况需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按

规定补办手续）。

发现行政相对人有涉嫌违法行为，依法应当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形。

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

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和救济途径。

结案，归档。

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

听取并审核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经审查需要终止实施的。

终结执行。

依法处理后，及时解除行政强制措施。

通知当事人到场，二名以上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制作现场笔录，由当事人或见证人、执法人员签名

或盖章确认，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



5、森林病虫害代为除治

发现、举报虫情

无力防治

下发林业有害生物限期防治通知书

初步调查

限期内不除

林业主管部门代为除治，树权单位及管

理部门承担全部防治费用

查清病虫发生具体情况，

责任单位



6、恢复被破坏的非国家或者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生息繁

衍场所流程图

野生动物主管部门组织有关专家验收后，符合野

生动物生息繁衍场所，执行完毕。

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林业执法部门可以

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所在地有

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要求被处理人停止破坏行为，履行恢复原状等

义务的行政处理决定，被处理人逾期不履行。

林业主管部门可以代履行，或者委托没

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履行，并遵守有

关代履行相关规定。代履行的费用由当

事人承担。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催告以书面形式作出，并直

接送达被处理人。被处理人

拒绝接受或者无法直接送达

被处理人的，依照有关规定

送达。

被责令限期捕回而不捕的，被责令限期恢复原状

而不恢复的，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

的单位可以代为捕回或者恢复原状。

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代履行恢

复原状，所需费用由被处理人承担。同

时对该违法行为处以恢复原状所需费

用 2倍以下的罚款。

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理决定的期限内恢复恢复被破坏的非国家或者地方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主要生息繁衍场所



7、代为补种树木流程图

林业技术部门验收后，代为补种执行完毕。

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林业执法部门可以自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个月内，向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前，公安机关应当催

告被处理人履行义务。

林业主管部门可以代履行，或者委托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

人代履行，并遵守有关代履行相关规定。代履行的费用由

当事人承担。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被处理人对行政处理决定不

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

政诉讼的，行政处理决定不停

止执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

除外。

依法作出行政强制执行决定或者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前，应当事先催告被处理人履行

行政处理决定。

催告以书面形式作出，并直接送达被处

理人。被处理人拒绝接受或者无法直接

送达被处理人的，依照有关规定送达。

被处理人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

申辩。林业执法部门应当充分听取并记

录、复核。被处理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

者证据成立的，执法部门应当采纳。

催告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履行行政

处理决定的期限和方式；（二）涉及金钱给

付的，应当有明确的金额和给付方式；（三）

被处理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理决定的，

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理决定的期限内予以履行《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有关补种树木的行

政处罚。



8、强制补种被毁坏的林木代为恢复被破坏、擅自移动的禁牧标

志、围栏设施流程图

主管部门检查验收后，符合标准要求

的，执行完毕。

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林业执法部门可以

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所在地有

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责令被处理人限期恢复被破坏及擅自移动

的禁牧标志、围栏设施的，被处理人逾期

不履行。

破坏、擅自移动禁牧标志、围栏设施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牧、林业主管部

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恢复

原状，并处一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

款；

催告以书面形式作出，并直接送达被

处理人。被处理人拒绝接受或者无法

直接送达被处理人的，依照有关规定

送达。

林业主管部门可以代履行，或者委托没

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履行，并遵守有

关代履行相关规定。代履行的费用由当

事人承担。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理决定的期限内恢复

被破坏、擅自移动的禁牧标志、围栏设施



9、强制恢复擅自移动或者破坏林业生产服务的标志和设施

流程图

林业技术部门验收后，代为恢复执行完毕。

依法作出要求被处理人履行恢复原状等义务的行政

处理决定，被处理人逾期不履行，林业部门可以代为

恢复。

经催告仍不履行，林业主管部门可以代履行，或者委

托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履行，并遵守有关代履行

相关规定。代履行的费用由当事人承担。但是，法律

另有规定的除外。

应当事先催告被处理人履行行政处理决定。催告以

书面形式作出，并直接送达被处理人。被处理人拒

绝接受或者无法直接送达被处理人的，依照有关送

达规定执行。

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理决定的期限内恢复擅自移

动或者毁坏的林业服务标志和设施



10、封锁和扑灭植物检疫对象

发现疫情

上报林业主管部门、自治区森防总站

查清疫情发生范围，

采取措施防止疫情扩散

按照上级部门划定疫区的决定，采取封

锁、消灭措施防止疫情传播



四、西夏区自然资源局行政给付流程图

1、 暴发性或危险性病虫害防治费用给付

街道办事处、镇政府上报疫情

接到疫情后，派技术人员现场核查并指导防治

工作

防治结果的检查及防治费用的核算

上报西夏区人民政府

公示

给付



2、因扑救森林火灾负伤、致残、牺牲的给付

上报西夏区人民政府

公示

按相关政策和规定进行给付

相关部门的火灾报告 医疗费用及伤残（死亡）鉴定结果



五、西夏区自然资源局行政检查流程图

进入受检单位现场

检查人员两人以上，出示证

件，说明来意，告知相对人

权利和义务。

听取汇报，查阅资料、现场核

查、向有关人员调查取证等，

填写检查记录，检查人员与被

检查人员签字。

转为行政处罚程

序立案处理

无违法行为

发现违法行为

逾期未整改

整改完毕

确定检查项目，方式

结案归档

制作整改通

知书



六、西夏区自然资源局行政确认流程图

退件 核发林权证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组织或个人办理林权证

西夏区政务服务大厅（代办窗口 2）

填报相关资料

资料审核

现场勘查

公示

上报西夏区政府



七、西夏区自然资源局行政奖励流程图

镇、街道办事处上报奖励人员名单

林业和葡萄产局初审

西夏区政府研究确定

公示

西夏区政府（直接或委托林业和葡萄产业局）奖励



八、西夏区自然资源局行政其他类别流程图

1、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者其他

损失的补偿

合格

按照《补偿办法》规定的标准计算补偿金额

向西夏区财政局申请补偿款项

西夏区财政局（拨付林业和葡萄产业局或直

接）向申请人发放补偿款

认定予以补偿并作出决定，且公示期没有异议



2、 森林火灾损失的评估

3、

合格

灾后安置

火灾报告（火场勘验表）

林业评估公司（评估）

发生火灾后及时扑救并上报自治区森林防火指挥部



3、陆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

划定陆生野生动物栖息地

报上级部门审批

设置围栏、标牌（防止人为破坏）

定期、不定期巡查

定期投放食物

向县级林业部门申请

县级林业部门初审

报自治区林业厅审批

发放养殖证

养殖者准备场地、引种


